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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拟订非居住国公民个人人权宣言草案的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草稿

主席兼报告员:哈莉马@恩巴雷克@瓦尔扎齐夫人(摩洛哥)

增编

第4 条

1 .工作组在 1984 年 1 0 月 3 日、 4 日、 9 日、 1 0 日和 第 1 、

2 、 3 、 4 和 次会议上恢复对第 4 条未决部分的审议，特别是第(1)款(d)项、第

2 款起首部分和新的第 3 款。

第(1)款(d)项

2. 工作组在第 1 、 2 和 次会议上讨论了(d)项。主席回顾说工作组上届会议

上达成协议(创项第一部分应措词如下:

" (ω 选择配偶、缔婚、建立家庭的权利…·

例-2叼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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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d)项与家庭团聚的第工部分，工作组受理了其 1983 年会议上的…些

提案以及一些新的提案。 又才工作组上届会议的以下提案进行了讨论:

(a) 乌克兰的一项提案，措词如下:

" (d) 选择配偶、缔婚、建立家庭的权利;在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批

准升侨与配偶和未婚未成年子女吕聚";

(副 委内瑞拉的一项提案，后经联合王国和法国修正，措词如下:

" (d) 选择配偶、缔婚、建立家庭并在国家立法巍定的情况于向其配偶、未

嬉未成年子女以及周内法许可情况下与其他家属团聚的权利。"，

ω …项并到本项第二部分三种可能的提案，措词如下:

" (毡 .*......在自由法规定的情况下，配偶和未婚未成年子女〔可获准 J (应

获准 J (将获准〕与该外侨团聚。";

(d) 马克兰的一项被视为折衷案文的新提案，措词如下:

"(d) ........在盟内法规定的雷况下，配偶和未婚未成年子女可获准与该给娇

团聚"。

根据工作组的了解，将首先就与小家庭团聚的(d)要如以澄清，然后才讨论关于大家

庭的该项规定a

4. 法望代农重申法摆代表团在上搔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即(d)项应仅适用

合法居住一国的外侨。

5. 一些代表团指出量也们认为， (d)项关于家庭吕聚部分的关键在于提到国内

法。意大利代表说 s 虽然各国通过有关家庭团聚的立法是国家的主权权利，但本

言应对国家的处连权限加以若干摄制。 他认为， (d)项"可获准"将使该项规定丧

失要义。因此他提议应拟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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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法规定的情况下缸偶和未婚未成年子女应获准与外侨由聚"。

6. 瑞典1.IÇ表提请大家注意第 4 条第(1)款起首都分，该部分措词如下:

"外侨得依照由内法规定特别享有以下权利. " 

他认为， ω项中不应重复提到自内法，国为从起草文书就点来看过于罗咬，而且使

人有重复条件声明可能造成宣言的感染力的印象。 如蓬代表也认为凶项中不直重

复提到国内法a 关于这点，荷兰代表认为，第 1 条起首都分提到国内法是表明各

国有此义务量 ω项的类信提法赳是定出了保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

说，关于家庭由聚的规定的具体困难在于牵涉到两个以上国家，因为给予了住在别

国的外侨权利。

7 .在第 1 次会议上重印度代表为求折衷起见建议(的项改写如下:

气的 选择配偶、缔婚、理立家庭并在居内法兢定的情况下巧配偶和未婚

未成年子女团聚的权利。

…些1-t.装部尤其是战合王国、荷兰、希腊和意大利的代表团支持这个建i;t， 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农建议缸"与配偶和未婚未成年子女盟聚"改为"配偶

和未婚未成年子女与其团聚"

8 .希藉f代毛表建议拒"在囱内法兢定的附2请甫况下"改)为守 u 在醋内法规定的情况限

散制i下

情况下"的撞词拌不一定规定立法的义务董西且即使法律没有现定任何情况品，家庭

韶聚的极利也是存在的。 澳大利亚代表在印度代表的支持下建议"在国内法规定

的暗况下"的措词改为"在国内法可能规定的情况下'\ 美面代表对经白俄罗斯

和希黯修正的意大科的提案表示同意。



唰与蝇

9 .着蜡代表说.她的璋议并不是在于限制济讨论的核科市是使(的项~喧宫其

余部分更一致。 鉴于大家的辩论芥基于哲衷的精神童她不坚持她的建议白

10. 苏联代表在第 2 次会议上说他仍不能按受其他不间提案申对(的项第二部分

的措词，但他略支持类组《精东半基最后文件》申珩采用的写齿。 他提议(的工最南

部分予以分开。 (d)工且将仅载有"选择配偶、缔婚、建立亥革乏自占1权利;"而究庭团

聚白的问赖要i 放在第 4 条第(3)款中处理。 他接着提出该新款的建设如下:

" (3) 对外侨申淆与家晓团聚之事宜依照国家立法规定加以肯定的、人道

的考虑。

11. 舍、大吃没把对该建议表示意克时说，该建议叙乎宜言8kJ一般宗旨不符，

阴宗旨品尊给予搜利。 革睹的哼议不具有按利阶概念。

12. 自俄罗斯代表事请大提注意特别提告员起草的该教原案文中并没有提到家

庭ffi 聚。 他建设快复为原来可以现解为包拉翠疑团聚意患在内的案文。 特别报

员的案文如下:

"结婚和选择配1岗的坦利"

13. 工作纯稳接其后的辩论，在第 2 次会议上接受了主题的建议，在选择配偶、

缔婚、建立家庭的权利;"之后加上分号并担关于家庭团聚的部分保留在(d)域内，

这苦苦挣日后将于通过。 乌干达代表继后说量他宁且又把{的工主佯为一个整体的写法。

苏联代表说量他原来竖挎菜屁自聚的问题完全单猿敖在第4 条一今单款中讨论，因

为也不认为赞而款起首都给包含了该 i可露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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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经过一段冗长的辩论后，主蹲在第 2 次会议上提出院啡、第二部分的封衷提

案，该提案组印度龙西亚、美臣和澳大利亚代表略作修改后如宇:

"在型家立法可能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其凯偶和来嬉未成年子女苟其团聚的

权利;

意大?在!代表向意这1美提议，他紧接着强调说，虽然案文用了"可能"两字，但他了

解是不论自密立法有无此种情况规定，团聚的权科是存在的白

15. 工作组然活主连续辩论提出的一是其他提议，使由于未达成任何协议，主席

理第 2 次会议上提议提仙璜以下案文转递第二夺员会:

"世) 选择配锡、缔婚、建立家庭的权利:"

" (在国家立法可能作出规定的

情况下晏配偶和未婚未成年子女

与其团聚阶籽利; J " 

" (对外侨申请与友成团荣之事

宜依照国家法律规定加以肯定的、

人道的考虑; J" 

16. 津巴布韦代表提到阳项第一部分说，他宁垠把"使两国家接律搜走"的词

句放在该萌末晏b 否期津巴布韦代表居日后在通过该条款方面会有国璀。 但他

并不表示坚持，陌要求把饱的立场在报告中萌白表示出来。


